
巨鹿县纪委监委谈话场所、廉政教育基地

运行辅助性服务项目比选公告
 

一、购买服务项目
项目名称：巨鹿县纪委监委谈话场所、廉政教育基地运行辅助性服务项目

项目地点：巨鹿县纪委监委
项目基本情况：

1、巨鹿县纪委监委谈话场所（含乡镇纪委）运行辅助性服务；

2、巨鹿县纪委监委廉政教育基地运行辅助性服务；

3、协助开展调研、会务、协调等服务；

4、协助开展其他与纪委监委职能相关的服务。

项目最高限价：296000元
价格说明：超过最高限价竞标无效。
二、服务内容

1.谈话场所运行辅助性服务：协助开展谈话场所入场安检、使用登记、物品保管、应急处置、设备维护、安全巡检等工作；

2.廉政教育基地运行辅助性服务：协助开展廉政教育基地讲解引导、秩序维护、设备设施巡查等工作；

3.综合事务辅助服务：协助开展调研活动、会务保障、沟通协调等综合服务；

4.其他辅助性服务：根据机关工作需要，协助开展与纪委监委职能相关的其他辅助性工作。

三、服务周期

项目整体服务期1年，服务合同有效期为1年。

四、提供资料清单

报名时需提交以下资料，并加盖单位公章，密封递交（密封袋外注明项目名称、公司名称及联系人电话）
1. 比选申请函；

2.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委托人身份证及授权委托书；

3. 公司情况简介；

4.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；

5. 营业场所相关照片；
6. 比选报价函（须单独密封）；

7. 近三年同类项目业绩证明（提供合同复印件或相关证明材料）；

8. “信用中国”网站及中国政府采购网查询结果截图；

9. 无重大违法记录声明函；

10. 其他能证明公司实力和优势的材料（如企业荣誉、相关资质证书等）。

备注：上述材料需胶装并加盖公司章，比选文件及所发生的任何费用由参加比选的公司自行负责，我单位不作补偿。比选文件不退。

五、报名及文件递交

1. 报名时间：2026年3月31日至2026年4月8日（工作日上午8:30-12:00，下午14:30-17:30）。

2. 递交截止时间：2026年4月8日17:30前。

（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比选申请文件，采购人不予受理）。

3. 递交地点：中共巨鹿县纪委办公室（地址：巨鹿县富强西路63号）。

4. 递交方式：现场递交纸质文件。

六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朱小光
联系电话：0319-4326111
联系地址：中共巨鹿县纪委（办公室）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中国共产党巨鹿县纪律检查委员会
2026年3月31日
